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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德国农村建设 

作者：覃永晖等     来源：《农业考古》2008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0年5月14日 

一、背景  

  德国是一个强调整体均衡、协调发展的国家，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乡村，都有着优美的环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

基础设施，城乡几无差别。简陋破旧、生活贫困的农村地区在德国已成为历史。而清新的空气、优美的景观、接近自

然的生活品质使村庄拥有现代城市所无法比拟的独特魅力。几乎所有后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都曾经是二元格局社会，

也就是城市先进而农村却远远落后，它们要发展，就必须拉近城乡差别，使得农村和农业摆脱困局。对于我国环洞庭

湖区的新农村规划，很有必要在结合国情和地方特点的前提下，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取长补短，统筹兼

顾。  

  二、他山之石——德国农村建设 

  (一)基本情况  

  德国的农村建设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30年代，德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人口占总

人口的80%，《帝国土地改革法》使德国农村建设逐步走上法制轨道，农村的自由发展状态结束。农村给排水设施的

建设、土地的规整与合并、荒地的开发利用都遵循该法进行实施；自二战之后，许多工业场所迁至农村地区，第二阶

段的农村改革与建设开始，这一阶段村庄更新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新村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两个方面，虽然这在一定程

度上破坏了老村庄的原有肌理和风貌，但在提升农村生活水平，消灭城乡差距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第三阶段时期，

20世纪70年代，城市居民为了追求宽敞的住房、良好的空气和宜居的环境而出现的无计划的“返乡运动”，导致了农

村地区建筑密度增大、交通拥挤杂乱、土地开发过度、土地使用等矛盾的加剧，村庄失去原有的特色和魅力。1976

年，联邦政府对《土地整理法》进行了修订，将农村建设纳入法律条文中。这一阶段实施的农村建设开始审视村庄的

原有形态和村中建筑，重视村庄内部道路的布置和对外交通的合理规划，关注村庄的生态环境整治，农村不再是城市

的复制品，而是有着自身特色和发展潜力的村落；进入20世纪90年代，第四阶段的农村建设融入了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农村开始注重生态价值、文化价值、旅游价值、休闲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建设。  

  (二)主要措施  

  1.规划引导。1960年德国巴登威滕堡州和黑森州率出台了全州的村庄更新计划。1965年巴伐利亚州也制定了州村

庄发展规划。规划作为一项综合性工作，既满足区域规划对村庄发展提出的要求，又根据需要制定相应的具体项目实

施计划。这些项目的完成，一方面推进了农村地区产业结构的改善和村庄的城市化发展，保护了农村地区的自然环

境、人文环境和文物古迹；另一方面则巩固了村庄作为居住和生活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以巴伐利亚州为例，自上世纪

50年代起，巴伐利亚州政府就制定了“村镇整体发展规划”，通过该规划来控制村镇的更新:包括调整地块分布、改

善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保护传统文明、整修传统民居，保护和维修古旧村落等。  

  2.政策支持。德国政府在支持农业综合发展中主要对以下三种对象进行资助:(1)支持农村综合发展。相关人员在

分析当地优、劣势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农村综合发展规划。(2)支持地方管理机构。地方管理机构担负着发起、组

织和推动农村综合发展相关项目的实施，向农民进行宣传、为其提供咨询并调动其积极性，以及开发地方发展潜力等

任务。(3)资助与农业活动相关的投资。这类资助包括:支持以保持和体现农村特色为目的的村落修葺，支持适合农村

特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业或旅游发展潜力的开发和支持旨在改善农业结构的农村资源整合等。2002-2005年

间，德国政府共出资4500万欧元，在18个农村地区开展了500多个资助项目，并从中总结了有关农村发展的经验。  

  3.法律保障。1936年《帝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德国农村建设逐步走上法制轨道，农村的自由发展状态结束。农

村给排水设施的建设、土地的规整与合并、荒地的开发利用都遵循该法进行实施。1954年，西德政府颁布了《土地整

理法》，明确了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即保证农村地区农业和林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为土地归并整理创造条件，减少

城乡差距。1965年德国政府对建筑法典进行修订时，德国议会要求德国政府就城市规划在农村发展和改善农村基本生

活条件方面的作用作出明确的阐述。1976年，联邦政府对《土地整理法》进行了修订，将村庄更新明确写入法律条文

中。这一阶段实施的村庄更新项目开始审视村庄的原有形态和村中建筑，重视村庄内部道路的布置和对外交通的合理

规划，关注村庄的生态环境整治。同时还有，联邦国土规划法、州国土规划法和州发展规划通过区域规划手段对农村

建设起到控制作用。村庄发展规划和村庄更新规划的制定不得与上述法律相悖。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海外农村经验>> 



  4.产业促进。通过发展生态农业提高农业竞争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德国的农业生产已经由产量型向质量

型转移，农业由高投入、高产出的常规生产向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为重要目标的综合生产方向转移。在这一形势下，

德国农业生产由综合生产逐步向生态农业方向转型。大力推广沼气能源。为了提高沼气能源的生产效率大规模地生产

沼气，主要使用未成熟的农作物的秸秆。产生的沼气可以转变为电力并入电网，剩余的热力可以用于取暖。由于沼气

设备使用的原料是植物，产生的废料可以回田成为农田肥料。  

  5、公众参与。村民的积极参与对农村建设起着决定作用。根据德国联邦建筑法典，公民在规划制定过程中有权参

与整个过程，提出自己的建议和利益要求。通过平等参与和协商，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调动村民参与村庄更

新的积极性。为了让村民积极参与村庄更新规划，社区政府通过讲座、集会、媒体以及网络等平台，将有关信息及时

传递给村民，广泛向村民征询意见，针对村庄更新提出具体措施。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农村建设对环洞庭湖区的启示   

  (一)环洞庭湖区新农村建设的现状  

  环洞庭湖区北靠长江水道，承东启西，区内有京广铁路、京珠高速穿越，纵横南北，区位优势明显，为区域发展

带来了前提条件，但该区域却未能很好的利用优势发展经济。环洞庭湖区水热、土地、人力等农村发展的各方面资源

充分，但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的大好形势下，却未能更好地抓住机遇，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更高的经济效益。同时，建

设过程中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土地利用效率低，基础设施薄弱，建设的力度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底子较

薄，投入不足，而且相当一部分基础设施，如交通、电力、通迅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总量和规模较小、水平较低，配

套功能有碍于社会发展。  

  (二)德国农村建设的启示  

  1.新农村建设要循序渐进。环洞庭湖区的区位条件优势，但随着全国各地经济快速增长，该区域还只是小步的向

前持续发展。要促进农村人口向中心镇集聚，农村的工业向工业区集聚，就得制定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明确新农村

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建设内容与重点，并提出相关政策和保障措施，使新农村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改

变零星分散的做法，实施乡村综合整治，集中连片推进，各地也应结合实际，编制其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明确总

体布局和具体实施步骤，坚持用规划统领新农村建设，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 

2.新农村建设要有法可依。从德国的经验来看，涉及到农村建设的每一项政策都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在法律的权益

保障范围内进行。因此，环洞庭湖区农村要结合该区的地方特色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使新农村建设

过程更科学合理，有根有据，同时获得稳定的制度性保障。另外要充分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

权，加大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切实保障农民权益。  

  3.新农村建设要有财政保障。从德国农村建设的发展历程来看，德国政府的有效财政资助和保障，使得德国农村

建设通过体制转换取得了卓有成就的发展，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户收入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十一五”乃至更

长的时期，应当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把新农村建设纳入公共财政支持范畴，国家公共财政资金要向农村、农业

适度地、有重点地倾斜。在继续保持各项农村建设资金稳定增长的同时，设立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专用于开展新农

村建设，2008年的两会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问题，温家宝总理就提出要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村建设长期

滞后局面。由于环洞庭湖区农村建设与发展还比较的落后，因此，必须在发展环洞庭湖“经济圈”的同时，将所获利

益加大投入到农村建设上来，认真实施工业反哺农业。  

  4.新农村建设要有科技支撑。一方面，要发展面向农村服务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

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民，通过新农民来建设新农村。另一方面，正视环湖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

这一现实，必须在他们进入城市找工作之前进行相应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在引进外来人才的同时，立足于本村，大

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培育新型农民。构建现代化的产销资讯服务系统，以电话、电视、

电脑等“三电合一”为载体构建技术信息服务平台，将先进农业实用技术、农民致富信息和旅游市场信息及时送给村

民，为环湖区农民及时提供信息服务。再者，应重视农业科学研究，集成相关资源，加大科技投入，制定相关政策法

规，培养、储备科研人才。  

  5.新农村建设要发挥农民积极性。在环洞庭湖区新农村建设中，应当借鉴德国农村建设中的公众参与措施，使村

民在规划制定过程中有权参与整个过程，提出自己的建议和利益要求，并通过平等参与和协商，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

与交流，调动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政府应在规划、政策、财政等方面引导，调动广大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

主体作用。通过政府强有力的支持，组织和引导广大农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

件，改变落后面貌，建设和谐农村，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增加投

入，大力发展生产，培育农村新产业，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壮大农村经济实力，提高收入水平，确保新农村建设有坚

实的物质基础保障，只有政府带动农民建设新农村，才能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德国农村建设的实践还表

明，为推进农村建设，政府应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积极倡导、扶持、示范，并在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为农民

自发、自助建设新农村创造条件。  

  6.新农村建设要实现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德国就已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农村建设中，农村的生态价

值、文化价值、旅游价值、休闲价值的建设被提升到与经济价值建设同等的地位，环湖区农村在建设过程中应重视环

保和生态建设，采取综合措施，防止面源污染，加强特色产业基地生态环境建设，围绕特色产业发展，按产业特点配

套布局环保基础设施，在以加工为主的特色产业基地内建设一批生态工业示范区，在以种植、养殖以主的特色产业基



地内建设一批生物质再生能源利用示范区，大力发展基地循环经济。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土地、水域等自然资源的单位

面积产出强度，提高土地整理和水域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减少产业发展对土地、水域资源的依赖程度，发展资源节约

型经济，实现新农村建设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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